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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法热点问题 
 

广东省内企业赴港融资研究 

2011 年 12 月，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同意，中国广东核电集

团有限公司借用中银香港 30 亿元人民币商业贷款项目，成为中国境

内企业首次获准借用境外中长期人民币商业贷款。 

近日，据媒体报道
1
，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已批准约 10 家广东省内

注册企业赴港借贷一年期人币贷款，计划初期核准规模总额约 300 亿

元，获批企业包括宝钢集团旗下的广东省韶关钢铁有限公司和顺德美

的电器。韶关钢铁更是有望在短期内完成信贷提取并成为首笔粤港跨

境人民币贷款。韶关钢铁贷款金额约 6 亿元人民币，期限一年，利率

为 4 .5%。根据业内人士分析，此举除了可扩大粤港经济合作外，广

东本土企业也将获得一个低成本的新融资渠道。目前，香港的一年期

人民币贷款利率在4.5%左右，比国内的一年期贷款6.56%的基准利率，

有很大优势。 

一、 适用规定 

根据目前的报道，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于 2012 年 1 月下发《跨境

人民币融资业务指引》（“指引”），对广东省境内企业赴港融资作出相

关规定，但从公开渠道只能获得经转述的部分规定，暂无法获得指引

全文。 

另外，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1 年 6 月颁布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确跨

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银发[2011]145 号）和中国人民银行

广州分行《关于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处理问题的通知》

（2011020 号)对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 

二、 相关程序及要求： 

根据目前的报道，广东省内企业申请赴港融资存在较多要求，包括但

不限于： 

1、 允许在粤港资企业和广东省内驻港企业（限于此两类企业）通

过香港母公司、分公司向香港银行申请人民币贷款用于广东省内项

目，但原则上只接受大型国有企业的申请。 

2、 指引对申请企业列出至少三项要求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http://finance.ifeng.com/news/region/20120517/6472404.shtml 

（1） 最近 2 年无不良经营记录； 

（2） 具备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、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较强的偿债

能力； 

（3） 跨境人民币融资总额不得超过其上年末净资产的 50%。 

3、 跨境人民币融资以短期为主，期限一般为一年以内，期限届满，

经借贷双方协商以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同意可以展期，原则上展期期

限不得超过一年。 

4、 广东省内企业办理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，实行事前报备制。广

州地区的企业直接向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跨境办报备，辖内其余地市的

企业通过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跨境办向广州分行跨境办报备。对

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跨境办将出具“资本项目跨

境人民币业务备案通知书”。 

本次跨境融资试点的最大突破是核准名单的省企无须持有合规跨境

贸易结算文件支持，只要经审批额度后，便可经在港分支机构，直接

在香港借贷营运资金或股东贷款打回省内
2
。 

另外，对于此类新的跨境人民币融资模式，银行可能使用四方协议进

行控制额度和借入人民币。 

三、 深圳拟与香港开展双向跨境贷款，并拟于前海试点 

据媒体报道，深圳市委常委会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下午研究通过《改

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》系列配套文件。 

文件称，加快推进深港银行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，加快推进深港银行

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，利用香港低成本人民币资金支持前海开发

开放和重点产业发展。争取更多前海地区企业和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

人民币债券，拓宽在港融资渠道。此措施更有利于除广东省大型国有

企业以外的民营中小企业赴港融资，因此受到广泛关注。 

文件还称，争取国家批准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内部资金集中管理机

构，同意管理自有资金，满足总部企业资金管理需求，支持跨国企业

在前海设立全球结算中心。同时，争取年内成立深圳前海股权交易所，

率先建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目前尚未了解到具体返回程序。 

2012 年 5 月 31 日 



 2

广东目前设定四个重点金融功能区，深圳前海定位于与香港资本市场

对接，珠海横琴新区、广州南沙新区、佛山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分别

定位为粤港澳金融合作先行先试区、区域航运金融和物流金融中心以

及全国性的金融业后台服务基地。以上述四个重点金融产业功能区依

托广州、深圳两个区域金融中心，将大力推动广东金融强省的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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